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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持有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东院”或“目标公司”）51.005%股权，

2016 年 6 月，公司收购郴州东院 51.005%股权的金额为人民币 5,661.81 万元，

公司本次拟转让持有的郴州东院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661.81 万元，

受让方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本次转让完成后，郴州东院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公司不再持有郴州东院的股权，受让方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持有郴州东

院 100%股权。 

2020 年 3月 13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004473924692 

注册资本：74075 万元 

法定代表人：雷冬竹 

住所：郴州市罗家井 102号 

三、转让标的郴州东院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雷冬竹 

成立日期：2014 年 03月 13日 

住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林邑大道坪田标准厂房企业服务中心 51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094468287E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急诊医学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

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科、医疗美容科、康复医学科、中医科、中西

医结合科、重症医学科、疼痛科、麻醉科、药剂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手术室、病理科、消毒供应室、病案信息科、营养科；药品、设备、试剂、耗材、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医用气体经营；食品、保健品经

营；餐饮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5,126.0025 51.005% 0 0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923.9975 48.995% 10,050 100% 

合计 10,050 100% 10,050 100%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6,415.1 

净利润 -5,261,250.13 -7,810,996.35 

 2019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 

资产总额     402,362,109.51      391,101,633.43  

负债总额      351,969,928.10       335,448,201.89       

所有者权益      50,392,181.41  55,653,431.54 

注：目前目标公司暂时处于建设期，尚未投入使用。 



（四）其他情况 

1、质押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郴州东院股权，郴州东院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为郴州东院向中国工商银行郴州支

行申请的最高额借款提供人民币 5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21 日。截至目前，目标公司实际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1

亿元。 

郴州市委、市政府批准同意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受让海南海药持有全部郴

州东院股权之日起 15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于股权转让款支付后 30日内由郴

州东院向海南海药偿付全部借款本息，并解除海南海药为郴州东院全部借款承担

的连带责任担保，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郴州东院就上述偿还借款本息及解除借

款和担保义务向海南海药承担同等义务。 

2、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海药向郴州东院提供财务资助本金 15,953 万元，

资金占用费年费率为 5.225%，郴州东院需向海南海药支付本金和利息共计

18,222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郴州东院尚未支付上述本息 18,222 万元。郴

州东院和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诺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支付股权转让款后 30

日内，由郴州东院或者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代郴州东院向海南海药偿付上述全部

借款本息。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标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 

1、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50万元，实收资本为 9,043万元。其中甲方持

有目标公司 51.005%的股权（实缴出资为 5,126.0025 万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48.995%的股权（实缴出资为 3916.9975万元）。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甲方同意将其持

有目标公司全部 51.00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以及由此



衍生的权益。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 

1、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的上述目标股权的转让总额为人民币

5,661.81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 15日内将上述全部款项汇至甲方指定账户。 

2、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出具或提供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所需

出具或提供的文件以协助乙方并配合目标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

续。 

3、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三）目标股权的权益变更 

1、目标公司截至本协议生效日的权益包括资产、未分配利润、或有收益已

经全部进入作价依据并纳入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乙方按照受让的目标股权享有。 

2、在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后，目标公司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产生

的利润及亏损，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四）甲方的承诺与保证 

1、甲方承诺合法持有目标股权，并对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

保证将尽快解除目标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的办理。 

2、代表甲方签署本协议的代表已经获得签署本协议的必要授权；且甲方签

署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等行为均已获得适当的授权。 

3、本协议对签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乙方的承诺和保证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原附属于目标股权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均由乙方

继承和承担。 

2、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本次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保证积极配合办

理本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及时提供办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资料。 

3、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的时间期限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应履行的义务，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七）其他约定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生效。 

2、本协议的变更和解除，必须由各方共同协商，并订立书面协议，经各方

签字并盖章后方能生效。 

四、定价依据 

本次转让的股权参考郴州东院经审计的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净资产情况

并结合公司原股权受让价格，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五、对公司的影响 

郴州东院截至目前尚未建设完成，本次出售郴州东院股权是为了优化资产结

构，进一步聚焦主业，更好地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

中资源发展公司的优势领域，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本次出售标的公司股权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该项交易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信息披露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